國立清華大學新生保留入學資格申請表

	系所
	學系

研究所

組
	班級
	□ 學士班

□ 碩士班

□ 博士班
	繳交

證件
	1. 學歷(力)證書(正本)

2. 保留事由證明文件

□ 醫院證明

□ 特別事故證明

□ 服役證明

□ 其他證明

	姓名
	
	保留

學年度
	學年度
	
	

	學號
	
	保留

期限
	一     年
	
	

	E-Mail

（務必填寫）
	
	
	

	電話
	
	申請日期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保留事由(請詳述)：

申請人簽章：


家長（監護人）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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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說明：

一、填妥申請表（學士班學生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），連同(1)學歷(力)證書正本(2)保留事由證明文件(3)回郵信封（明年寄發入學通知用，請填妥姓名、地址並貼足25元掛號郵資）送交或掛號郵寄本校註冊組辦理。
二、學歷（力）證件及證明文件不齊者，恕不受理（郵寄者以退件處理）。

三、醫院證明須為區域級以上醫院之證明；清寒證明須為鄉鎮市公所之證明。

四、請於受理期間7月1日至8月30日辦理，以方便本校作業；核准與否將以E-Mail通知。
五、本校學則規定：

新生因重病、懷孕、生產、哺育幼兒(三歲以下子女)或其他特別事故，不能於當學年入學，得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經核准後，始可於次學年入學，毋須繳納任何費用。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，惟保留期間應徵服兵役者，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，再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，俟服役期滿檢具退伍證明，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辦理入學。



99.06.03修訂
